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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全球暖化引發之氣候極端現象，儼然已成本世紀人類必須面對之最大環境風

險，氣候變遷引起之實體風險（包括熱浪酷暑、野火、水患及海平面上升等）與

轉型風險（包括政府法規、低碳技術、低碳市場等），勢將影響企業價值鏈並升高

財務風險。然若因應得宜，將創造轉型商機，實為經濟體／企業永續經營者難以

迴避之課題與挑戰。 

    目前各國在綠色新政上紛紛以「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為發展主軸，蔡總

統在 2016 年第一次任期時提出「五加二重點產業政策」中之「循環經濟」與「綠

能科技」即與國際趨勢相接軌。然政府在面對循環經濟及低碳經濟始終以技術做

本位思考，我國做為對外貿易導向國家，出口占 GDP 比重高達 7 成，其中 2022

年對美國出口額約 750 億美元，占總貿易 15.67%、對歐洲出口額約 411.1 億美元，

占總貿易 8.6%，是國際供應鏈的重要一環。 

    由於產業以出口為導向具有高氣候貿易脆弱性，在面臨全球各國矚目將於

2023 年 10 月 1 日試行、2026 年正式施行之「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的關鍵時刻，加速對其之因應與布局實是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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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不容緩之當務之急。爰此，本文擬就此機制及各國對此機制之相關因應進行彙

整並為淺析，希能提供我國政策規劃與產業經營對策之參考。 

貳、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概述及各國之因應 

一、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概述 

    2021 年 7 月 14 日，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提出「2030 年減

碳 55%包裹法案(Fit for 55 Package)」其中包含各國最為關注的碳邊境調整機

制，針對進口歐盟高碳洩漏產品採行公平的負擔排放成本，以要求第三國實施

與歐盟等同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 

    隔年 6 月 22 日，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表決通過此機制草案之

議會版本，CABM 將在正式施行後要求非歐盟國欲出口產品到歐盟即需申報產

品碳含量，超過規範者就需向歐盟購買相對應進口產品碳排放量費用之

「CBAM 憑證」，期能促進非歐盟國家減少碳排放及防止碳洩漏（carbon leakage）

的風險，進而達到降低全球碳排放。茲以表 1.摘要分述 CBAM 原草案及議會

草案增修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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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CBAM 原草案及議會草案摘要表 

 歐洲議會版草案 原草案 

管制高碳洩漏產品

項：增加 

1. 鋼鐵、鋁、水泥、肥

料、電力、有機化學

物、塑膠、氫氣和氨

等產品。 

2. 於 2030 年擬擴大納

入歐盟排放交易體

系 (EU ETS)所涵蓋

的產業別。 

鋼鐵、鋁、水泥、肥

料、電力 

試行期程：延後 2023/10/01試行（進口商

提交碳排放相關報告） 

2026/01/01 施行 

2023/01/01 試行 

 

2026/01/01 施行 

單位產品碳排放量：

擴大 

直接排放  + 間接排放

（即含製造商使用電力

所產生之排放） 

直接排放 

進口品碳排放費用預

設值：升高 

1. 使用出口國同類產

品 排 放 強 度 最 高

10%均值。 

2. 採歐盟同類產品強

度最高 5%均值。 

1.以出口國同類產品均

值。 

2.採歐盟同類企業排放  

強度最高 10%均值 

憑證管理：集中 歐盟統籌建立管理機

關，避免第三國進口商

在各會員國間因管制密

度之差異而有挑選法院

（Forum Shopping）之情

形。 

各會員國內分別成立主

管機關 

資料來源：[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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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對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之因應 

    本文根據經濟部貿易局 2022 年統計我國出口到各國之前 10 大國家如表

2，從不同的洲擇揀我國重要出口國整理其對歐盟 CBAM 之看法及因應如下。 

表 2. 2022 年我國十大出口國 

  

資料來源：經濟部貿易局[9] 

（一）美國 

    美國認為 CBAM 會對全球經貿甚至國際關係產生重大影響，歐盟應先窮盡

所有減碳方式再考慮是否實施，然而美國國會在 2022 年提出了美版碳關稅《清

潔競爭法案》（Clean Competition Act，簡稱 CCA）一旦法案通過，將自 2024 年

開始實行，比 CBAM 的正式施行還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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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美國沒有像歐盟有全國一致的碳交易市場，因此 CCA 的做法是徵收碳

價，初期以一噸碳 55 美元（約台幣 1650 元）計算，當產品排碳量超過業界平均

值，就要繳交碳價。每年視通膨狀況增加最多 5%之漲幅。[11] 

    法案納管的產品包括石油提煉產品、石化產品、肥料、氫氣、己二酸 、水泥、

鋼鐵、鋁、玻璃、紙漿跟紙製品、乙醇等。跟歐盟 CBAM 不同的是，美國的 CCA

納管的不只是進口到美國的產品，美國本土的製造商也被要求付碳價。不過生產

CCA 納管下的美國本土原物料生產商，出口時可享有出口折扣。 

（二）日本 

    日本石油協會（PAJ）及日本商業聯合會等工商團體均認為 CBAM 將在一定

程度影響鋼鐵產業發展，降低日本工業部門的全球競爭力[14]。 

    根據經貿局近期蒐集日本商情之報導指出[13]，日本經濟產業省提案將於 2026

年全面啟動「碳排放權交易」；政府亦考慮導入「碳定價」，企業將依據其二氧化

碳排放量負擔成本；此外，自 2033 財政年度起，為減少化石燃料使用，電力公司

將分階段取得須付費的碳排放配額。另外，經濟產業省將召開委員會討論對「不

積極因應環保及節能減碳國家」的進口產品課徵「國境碳税」。 

    日本是亞洲最早實施碳稅的國家，自 2012 年起即施行「地球暖化對策稅」，

針對企業使用石油和煤炭等化石燃料進行課稅，然而目前每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課

徵 289 日圓(約 2.16 美元)，近期因快速通貨膨脹問題延遲碳稅修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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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荷蘭 

    荷蘭在 2022 年躍過德國成為我國出口歐盟最大之出口國，多年來與我國經

貿密切，是我國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國，亦是我國企業在歐盟國家中投資最多的

國家，且雙方透過互設經貿辦事處一直持續深化彼此之夥伴關係。荷蘭於 2021 

年 1 月開始施行產業碳稅法（Industry Carbon Tax Act），並設定每噸 CO2 排放

繳交約 35.24 美元之碳稅，管制對象包含原本歐盟排放交易之管制產業及廢棄物

部門，預期管制全國超過 200 家企業，目標在於 2030 年前限制排放量低於 143 

萬噸，認同採行 CBAM 有助全球減碳[2] 。 

（四）德國 

    德國係我國在全球中第 10 大之出口國。根據 WTO 最新統計，2021 年德國

出口全球貿易金額高達 1 兆 6.32 億美元，佔全球貿易總出口 7.3％，僅次於中國

15.1％及美國 7.9％，位居世界第三大國[10]，在其境內主要重工業均以全世界出口

導向，這使其長此以來對於 CBAM 態度之於其他歐盟國家相形保守，主要是顧

忌於增加他國產品出口成本之措施可能引起貿易報復，因此啟動 CBAM 機制對

德國來說好比一記七傷拳，為免傷敵七分下反傷己三分，相信德國在對他國進行

CBAM 之認定是相對寬容[2]。另外，德國政府考量產業與消費者深受能源危機衝

擊，在 2023 年碳價上維持與 2022 年每公噸 30 歐元之相同價格。國聯邦環境署

（Umweltbundesamt，簡稱 UBA）署長 Dirk Messner 認為，碳價機制可同時兼顧

氣候行動目標、社會兼容性與經濟競爭力，看好該機制有助凝聚政經和諧，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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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長期效用。[21] 

參、 歐盟 CBAM 措施對臺灣之影響 

    根據經濟部 2021 年評估，我國受管制產品輸歐金額約新台幣 245 億元，占

出口歐盟比率約僅 3.6%，其中以鋼鐵製品為主。經濟部對此表示，歐盟 CBAM

短期影響有限，中長期則要密切觀察[15]。 

     歐盟理事會與歐洲議會針對歐盟執委會在 2021 年 7 月所提出的 CBAM，經

過多次的協商後，終在 2022 年 12 月 13 日達成三方協議，將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開始試行。歐盟議會及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將 CBAM 的適用範圍，

從原定初期適用的鋼鐵、水泥、鋁業、化肥和電子等產業，擴大到氫、特定前驅

物、部分間接排放和鋼鐵下游的螺絲、螺栓等產品。在過渡期結束前，歐盟執委

會會評估是否要將適用範圍再擴大到其他具有碳排放風險的產品（包含有機化合

物和聚合物），目標是在 2030 年將所有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所涵蓋之商品

納入適用範圍。同時，歐盟執委會也將針對間接排放之衡量方法進行評估，並擴

大至更多下游產品。因此，工總對此示警，此次歐盟擴大 CBAM 範圍，新增螺帽

螺栓產品，根據我國海關統計資料[16]，2021 年我國出口至歐盟螺帽螺栓等產品

（稅號 7318）金額總計約新台幣 400 億元，倘全數列入碳關稅措施的範圍，對我

國螺絲產業衝擊不小，尤其我國螺絲產業業者多屬中小企業。 

    對於歐盟 CBAM 適用範圍將擴大對我國產業的衝擊，工總提出下列三點建

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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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政府應重新評估歐盟碳關稅課徵範圍擴大後，對我國各產業的影響。 

2.政府應協助中小企業提升碳管理及能源管理知識。 

3.政府應協助建置廠內碳排放盤查並擴大符合中小企業需求的查證服務。 

    另外，根據財政部近 10 年來之出口統計[18]發現，我國鋼鐵及其製品之出口

金額在 2021 年來到新高，出口至歐盟者更於 2021 年相較於 2020 年是翻倍成長，

詳表 3，為因應此項機制之變化，我國政府及企業實應更為迅捷慎重。 

表 3.我國出口歐盟國家鋼鐵及其製品 10 年金額統計表 

 

資料來源：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18] 

註：（註 2）採自財政部貿易局統計資料，指歐盟包含 27國，係配合 2021年

1月英國脫離歐盟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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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據世界銀行最新「2022 全球碳定價現況及趨勢發展報告」[19]，全球已有 68

個國家地區實施碳定價，鄰近我國之中國、日本、南韓與新加坡均已施行碳排交

易或是碳稅。在我國主要出口國家及貿易競爭對手相繼實施碳定價，雖各國所採

行之碳定價細節不同，但以出口為導向的我國目前尚未建立可執行之實質相關措

施，我國雖於 2023 年 2 月 15 日公布施行「氣候變遷因應法」，明訂課徵碳費，

但開徵的時限、具體費率仍待主管機關環境保護署制訂子法[20]，況且，若要達成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並在面對各國以碳關稅等貿易手段以提高減碳效率之趨勢

下要能與國際接軌，單採碳費措施作為碳減量工具就長期而言恐怕難竟其功，應

搭配具備市場機制，可反映能源消費者實際成本效益之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

額度交易制度（cap and trade），以解除兵臨城下之全球碳關稅衝擊。 

    誠如美國拜登總統所言：「好的氣候政策就是好的經濟政策」，淨零不只是為

了生存，更攸關競爭力，數位轉型及淨零轉型都可能創造出新經濟物種，帶來新

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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